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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色 動 力 環 保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Dyna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oup Co., Ltd.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30）

公告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A股發行

本公告乃由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 (2)條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七日、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

日、二零一六年七月七日、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一八年一月九日、二零一八年

一月十七日、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

七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日、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二日及二零一八

年一月十日的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建議首次公開發行不超過 116,200,000股A
股（「A股發行」）。

本公司欣然宣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正式書面通知本公司

並於同日公佈，本公司已獲核准A股發行。A股發行所發行股數不超過 116,200,000股A股，
有效期為批准之日起12個月內。

本公司將根據適用的法律及法規對A股發行的任何重大更新和發展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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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承董事會命

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直軍

中國，深圳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直軍先生、郭燚濤先生、劉曙光先生及馮長征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

喬德衛先生及胡聲泳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鑫女士、區岳州先生及傅捷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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